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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自利性行为的研究

史欣欣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

要手段，但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资中因自利性的问题造成政府形象受损、寻租及资源浪费等问题频频出现。

本文基于此背景对地方政府自利性的表现及成因进行分析，从而从制度、政绩考核及监督体系等措施来

规避自利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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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政府自利性的内涵

地方政府自利性是指地方政府在执行一些行政

活动中，并非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放于首位，而是

将个人、部门自身的利益优先考虑。其中公共性是

政府存在的本质属性，而自利性则是公共性的附属

物。合理的自利性可以有效推动地方政府经济、文

化、政治等的全面发展和项目政策的顺利落实，不

合理的自利性将会对政府的形象、信誉等产生负面

的影响。归根结底来说，自利性并非单纯服务于某

一团体或某一个人更应该是服务于其公共性这一本

质属性。

自利性源于 1994 年“分税改革”的提出，其

赋予地方政府相比于中央集权制度下更大的自主权

并拥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机构形态。这就造成地方政

府的扩权虽能借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因地制宜的为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但也会因自利性的存在

出现：地方主义、本位主义、腐败和寻租等现象。

出于自利性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投资或

是地方政府之间合作时，他们先会进行成本—收益

分析，若是收益小于成本，他们会处于自身的利益

及政绩压迫的考虑，可能会在可迂回的空间内选择

性的投资或是不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政企等

之间的合作与否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若是收

益大于成本，他们则会积极主动的超额的去投资来

带动经济发展及政绩目标的实现；若是成本与收益

相等他们则会犹豫考虑一些其他因素来选择执行与

否。如：房产热化、政企合作融资造成的债务危机

等现象都体现出自利性在政府投资中的自利性。自

利性的存在引发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地

方政府与民众的利益等的冲突从而使得信用下降、

政府形象及社会利益受损等。

二、地方政府自利性在公共投资中的表现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是指以政府为公共主体利用

公共财政等进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从而满足社

会公众的需求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其本质

属性也是公共性。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是带动经济

发展的动力。如在经济出现低迷、衰退的景象时，

可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惠民工程或是资金投放等公开市场操作来拉动内

需、刺激当地的经济增长。如：在 2020 疫情期间，

西安市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8%，比上

季度提高 12.3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民间、公共服

务、教育、体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投资增长分别

为：42.1%、4.1%、1.6、79.6% 和 42.0%。 拉 动 了

全市 GDP 增速 5.5%，达 10200 亿。其对疫情后的

复工复产及经济增长起到了坚实的保障作用。同时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也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和

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纯

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部门、企业或个人等微观

主体不愿、无力或不适宜投资市场机制难以达到资

源合理配置。这就需要政府投资发挥作用克服市场

失灵通过市场私人投资和政府公共投资的共同调节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其次政府公共投资是政府进行

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公共投资的总量扩张或收缩以及投资结构调

整对经济总量和结构将产生调节效应。就西安市固

定资产投资的成效来看，政府公共投资在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引导产业优化升级、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1. 过度重视经济效益

GDP 指标是考核政绩工程的主要指标，这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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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些政府部门或是地方官员为了获得自身成就出

现政治锦标赛的现象，从而投资一些短期能够推动

经济发展的项目或是工程，而忽视后续的可持续性

及社会效益的长期成效。

2. 寻租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其自利性，在项目工程进行

招投标的过程中，利用职权之便以权谋私使企业和

自身同时获利来损害公共利益。造成一些“烂尾工

程”、“长期消耗工程”“开发商跑路”频频出现。

如：房产投机炒作以及公民保障性住房的落实不到

位等都是地方政府为满足自利性而对整个公共投资

政策的曲解维护自身利益所造成。

3. 地方债务危机的加重

地方政府为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一些政

绩，需要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资金落实不

到位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债券的发行及企业之间的

合作等形式进行融资。其中在与企业进行合作的过

程中出于自利性进行合作分红，使得企业无利可挣，

造成企业、开发商等都不愿来当地进行投资。基于

债务的清偿，一些地方政府又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

融资来偿还上一年的债务，进行拆东补西的恶性循

环，雪球越滚越大，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

不断深化。

4. 公共资金与资源的浪费

在进行一些项目工程的实施中，政府各自部门

只负责自身的职责而忽视整个项目的完结需要各个

部门的协调配合实施来实现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但

都出于自利性等因素，自扫门前雪不管整体，造成

公共资金和资源的浪费。例如：在一些基础设施地

铁、隧道等的施工中，常常会出现路面铺好了，负

责电的又没装好，把路又挖开装电、电装好了、水

又管道没装好需要调整又再把路面挖开继续修正，

这种重复工程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资金的消耗也

对工程的效率和进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自利性的危害

1. 市场恶性竞争

对于一些比较饱和的行业或是公共服务，地

方政府若是因为政绩的考核进行重复建设无用的投

资，只会扰乱市场秩序及增加同质化的竞争或是垄

断等现象的出现影响社会公共的利益。

2. 地方政府声誉受损

地方政府本应对当地的经济等各项社会事务进

行统一公正合理的管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出现利

用职权之便将公共资金投入不该投向的产业项目领

域，从而降低其合法高效的应用，造成公共资金和

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流失，同时也会对公共利益产生

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公正、公

平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大打折扣，损害政府的形象和

声誉。

3.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扭曲

政府在市场的运行中应该是维护其公平、公正，

但为追求政绩忽视了其他就业、医疗卫生等成效短

的服务，介入市场的发展，出现越位、缺位、错

位等的情况进行有利可图的项目企业紧抓不放造

成公共投资的效率低下。这种风气助长经济职能的

扭曲化。

四、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自利性的原因

1. 审批决策程序不规范

在进行一些项目审批上，经常会出现审批资料

的不全，但碍于人情、利益等各种因素进行先拨付

资金后补全资料或是资料缺失漏洞。一些执行部门

或是政务人员为了彼此之间相互利益的交换常常开

口子，造成审批决策程序的不规范为自利性提供了

便利条件。

2. 政绩考核标准不合理

因为经济指标比较量化且易衡量将 GDP 作为

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无形中就引导地方政府及官

员为达标只注重经济效益的发展而忽视科、教、文、

卫、体等成效较慢的行业的服务。应将各项成效进

行综合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来降低自利性的出现。

3. 自由裁量权的扩充

给予地方政府独立的机构形态及自主性也即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权力，有了这项权力在进行某项

投资时，对其自利性可有合理的隐性解释，在进行

核实时其理由既适度也无法裁断对错。

4. 公共支出不透明

一些地方政府在年报及季报支出中，只会进行

大类固定资产投资、建筑、交通、水利等这种呈现，

而不细分各类中资金投入到哪些项目，收益率及增

长率等呈现的非常模糊。以还未结项无法计算、内

部资料等为由为自利性进行隐蔽。

5. 监督体系不到位

虽存在司法、检查、公众、审计等各个机关存在。

但进行一些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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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仅是相互配合还是职权之间相互穿插的，这就

造成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不公开与外界企业进行合

作，而是交付于自身发展的事业单位进行承包式一

条龙服务。相互利益相通，加深了自利性的发展。

并使得公众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投资数量、额度

等的全然不知多少，且表达等反映不足造成监督效

率不到位的情况。

五、规避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资中的自利性的有

效途径

1. 完善各项规章及程序范围的界定

科学严格的规章制度是行政行为及公共利益正

常实现的前提。（1）加强审批制度的审核。对于

不符合条件需严卡，确有急需需开出证明方可审批；

（2）严控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3）加强人员素

养和公共精神的培训和提升；（4）对公共投资的

范围进行严格界定。例如：非竞争性物品、公共基

础设施和电路、铁路等的建设等。

2. 政绩考核标准的综合化

不应只注重 GDP 的考核而忽视不易衡量的科

教、文、卫、体等的考核，这些指标对于政务服务

及社会的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同等重要。

3. 公共投资透明公开化

只有政务工程阳光化、政府与公众的信息对称

化，才能更有助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使得政府与个

人利益的明晰化、透明化、科学化。

4. 完善公共投资中的全方位监督

监督评估是公共投资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节，

应加强公共投资过程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工作。

（1）完善相关公共投资中法律监督体制，对于出

现的问题进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2）

明确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防止职能交叉进行全

方位实时动态监督；（3）积极调动政府、公民、

社会团体、大众传播媒介等各方面力量参与监督；

（4）对审批过的公共投资项目进行廉洁公正的审

核和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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